S R R Y ST
1154 & 7% 3 %4635

PAFEARFRFHEEEE R AR ARLIISEGY 10P 7 F
Ferem & g 0 B iAAeT
ER

AL R G R A RTE R, 474,520 0 F detg & AT 2

SRR ER L
£ 2y

VARG R KNS PREAY P R PR A F R

F386iE A E AR SRR L2 o d B - ERERa

m
SRR EEE O R ERRFRL N E B RS
RAGEEE HAFH BP0 2 BT AR 5255
Ca B E S e Ve A 0 i%ﬂ@m‘»tffwz

R (TR ) 1,471,520 0 E Aotk Arom 2
FlA& -2 W rRFEY FLEP S AR REF S
R 474 520~ » % 4rtt #5012 'f] P 3@.3.]‘_4?,‘ ) 1:*)%
PRI AETAL AP B BRIPP 0 BT

~ gggrs/,,\ :



\}EY%J_?E;?}';%&&‘;‘\&%%?K N (Tfﬁ_ﬁig\&/\*j),g«

LE110E117 23p Sk 53T d 4 (7 HFS
) A REA e RSB E K ()M00F &~ 0 B H
BR110#127 2p A=2 115#12% 2P 18 » X %P 520 P 4= »
REEZR THFERRAL  JIL P H 3N A1108127 25
AT 111#67 30P ok > Fepbad JI1 5 (R 74 F AR 1)
Fol.49) 400.9%d 4 > plllET 1P AR 2 2
LAl (2R ) 4ol 26% 1803 4 - (D300 ~ > Ak
HEAL110E127 2p A2 2 115E 127 2P 1 » )2 p 554
ii’@ﬁéﬁﬁégiﬁﬁﬁﬁii’?P’id”*almﬁlz
P2p A3 111#6% 30P 2t ’J}Q‘Fﬁﬁ’f' (iR (TR ETR
PRl ISR 1.496) e 1. 4% 83 4 > A1I1ETY 1P A2 iz
&444ﬁﬂ?ﬁ(”#)ﬁl%/%%&ﬁ(Téﬁiﬁ
LR S E S imﬂ]%@4z”¢ﬁbf'%§a
AK P IFE52.98% 3 ¥ AR Aok R
AL imwﬁﬁﬁﬂﬁ’%ﬁ@FWﬂ“&ﬂP’
T RGP PATFHED L HGHOR? P #%P%ﬂ
510% > @ HACHOB * F > 4t #ﬂ-‘—fZO/@ it iE
@i 2PN 4E120 2p AT ARG EBRAL }_grsfég
AL T > A T A &1, 474, 5207 % 4 erR A4 S i@
HNeERFH >~ PEHA: 2R HH23F FEL T RE AR
¢$ﬁ£°§&dﬁ%hiﬁ%%ﬁi%%@ﬁ’ﬁﬁi
R EF > D EP 4ol 2 R AT o

= ‘;f’ft%i:‘j#\%/:\'—pvﬁﬁ!mﬁﬂp I e "T;\}Igt»”%-;} '_};__ﬁp]xﬁjilg\;

—_—

~@ﬁﬁ%ﬁ?%’ﬁﬁi&—%%%éﬁﬁﬂ%ﬂﬁﬁi%

%ﬁ?%“‘@*ﬁiﬁwm’fﬁﬁ%?%ﬁﬁ‘r
\ﬁ’tg_#gﬂ?—l;}’;',_@hi7 f%i}?ljif—jgﬁéﬂ;mj’f%

X

‘@%iwéﬁjwﬁﬁﬁx\aﬁm,,g?*
’ 173//{:"5\715" ‘/J "—‘i’flj':té s éi A ; j LIFIZ A fg f'r IF‘ zZ»Bi: ’



o
VN
k

B dE g N2 F4T4E S 138 ~ 478w B~ % 2330%
F17 - $20FF1R A BTG P o kL (-

BoPRENGEREA L L 2B FEY S AA
RFEF2T2EFLAEAF P2 oA g '3—’5';1 %o Tidp
FAGA G L - FAr ;*@ﬁ&ééimﬁdi%

R FFAGHRANL  ENE D
PR 2 g R L AR 4R N E B 2136« BT40ER

o
’ﬁ;. H.?i*%’f’ééa\’ﬁ;’f‘i?i 9
¥ (7 ’%)z\?‘;;p_ LATRE %132 27TF
5P SEN B e AR
ﬁ’ﬁuﬁ * %
TAL S D PR %
P EE E R ST

%@p%na %$~ﬂ
—rj\wﬁ%'/ F%./{ > m
/}JF',E]E'\Z‘—Q% ;%_ 2‘2{!
§ B %

i ‘~3§‘7J5L'rﬁ’)§lfllzﬁgl E“Z’x@% ok MG Hfak
2F LR LAl 2 FIEAT T £ 0 57 Y > B
BF o

R é”?a’l‘% *Op Y2 iRy L FT8IE ~ % 8DIEH 2 o

v = EN 2 115 # 6 £ 18 2

RERI R 2 P SAd

P RTGERRAIES o

hodt A B b PR SRR EES20p P AR D L R o 4

%
o

s
it 2

B RAL L Y - B R A2

S EN ] 115 = 6 3 18 2
TF HFEF
(Frd %)

b
i
mj



s
K

2B A4

%Y

«N,B\};J— B = '\

~ A 42 > 5 N _\
EHETE 7

"

84,211~

pll4#127 2p
AL G Ao
F£ L2.98%3
B2 14 -

pl15&12 3p A2
0 QIR R
RN - R L=
F1510% - & #4218
6iF » & - #& =7l
¥ 20/*L 2 i X
& -

757, 857~

pll4#120 2
AL FH e ko
FE 42.98% 3
DA VB

pll5&1* 3p 4z
R A
B2 rLp o ez 7

1151096 - 6 9428
b8 2 4%z )
%2006 5 - i 5
£ o

126, 488 ~

pll4#12% 20
AT P Ao
& 42.98%%

5 5 41 4
NS 1

p115#17% 3p 423
AR Bt
RN A L=
FI15109% - & P A2 38
67 # - & =701l
& 20,//*¢ b2 iE 4
% o

509, 964 ~

pll4#12% 2p
AL FH oAk
#e L2.98%3
B2 A4 -

plIGELY 3p 4]

TPk W A6
R i
?‘mﬁ’ W 2P AT 3F
6 * 5 > & =71l
ﬂZO/’lEisg S
& o

W
-k

1,474,520~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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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5年度訴字第463號
原      告 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張志堅  
訴訟代理人  劉家瑜  
被      告  興東風廣告有限公司


兼
法定代理人  楊勝騏即楊佳松
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6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一、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,474,520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。
二、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部分：
一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二、按訴狀送達後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，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，不在此限，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起訴時係聲明：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（下同）1,471,520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。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聲明為：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,474,520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，與上開規定相符，應予准許。　
貳、實體部分：　　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興東風廣告有限公司（下稱興東風公司）於民國110年11月23日邀同被告楊勝騏即楊佳松（下稱楊勝騏）為連帶保證人，向原告分別借款：㈠400萬元，借款期間自110年12月2日起至115年12月2日止，約定自撥款日起，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，利息計付方式自110年12月2日起至111年6月30日止，按融通利率（依央行擔保放款融通利率減1.4％）加0.9％機動計息，自111年7月1日起依原告公告指標利率（月調）加1.26％機動計息。㈡300萬元，借款期間自110年12月2日起至115年12月2日止，約定自撥款日起，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，利息計付方式自110年12月2日起至111年6月30日止，按融通利率（依央行擔保放款融通利率減1.4％）加1.4％機動計息，自111年7月1日起依原告公告指標利率（月調）加1.26％機動計息（下合稱本案借款）；嗣本案借款利率均依約隨原告公告指標利率調整而調整，目前利率均為2.98％。兩造另約定本案借款如遲延還本或付息時，全部債務視為到期，除仍按上開利率計息外，並自逾期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其逾期6個月以內者，按上開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上開利率20％計付違約金。詎興東風公司於114年12月2日起即未依約償還本息，全部債務視同到期，尚積欠本金1,474,520元‬及附表所示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；又楊勝騏為本案借款之連帶保證人，亦應負連帶清償責任。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提起本件訴訟等語，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二、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，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陳述或答辯。　
三、按稱消費借貸者，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，而約定他方以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；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，但約定利率較高者，仍從其約定利率；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，應支付違約金，民法第474條第1項、第478條前段、第233條第1項、第25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次按數人負同一債務，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，為連帶債務，民法第272條第1項亦有明文，而所謂連帶保證債務，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負同一債務，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。連帶債務人之債權人，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，或其全體，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，且連帶債務未全部履行前，全體債務人仍負連帶責任；又保證債務，除契約另有訂定外，包含主債務之利息、違約金、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，民法第273條、第740條規定甚明。
四、經查，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，業據其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借據、客戶往來帳戶查詢、客戶往來明細查詢、原告公告指標利率（月調）表等為證（見本院卷第13至27頁），是本院依證據調查之結果，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正。興東風公司尚積欠原告如附表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，楊勝騏為本案借款之連帶保證人，而本案借款既已全部視為到期，則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連帶如數給付，自屬有據。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第78條、第85條第2項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五庭　法　官　翁瑄禮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希潔
附表：（新臺幣）
		編號

		借款金額

		未還本金

		利息計算方式

		違約金計算方式



		1

		400萬元

		84,211元

		自114年1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2.98％計算之利息。

		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。



		2

		


		757,857元

		自114年1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2.98％計算之利息。

		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。



		3

		300萬元

		126,488元

		自114年1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2.98％計算之利息。

		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。



		4

		


		505,964元

		自114年1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2.98％計算之利息。

		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。



		


		合計

		1,474,520元

		


		








 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5年度訴字第463號

原      告 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張志堅  

訴訟代理人  劉家瑜  

被      告  興東風廣告有限公司



兼

法定代理人  楊勝騏即楊佳松

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6月10日言詞

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,474,520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

    利息、違約金。

二、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部分：

一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

    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

    為判決。

二、按訴狀送達後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，但擴張或

   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，不在此限，民事訴訟法第255

   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起訴時係聲明：被告應連

    帶給付原告新臺幣（下同）1,471,520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

    利息、違約金。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聲明為：被告應連帶給

    付原告1,474,520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核屬

    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，與上開規定相符，應予准許。　

貳、實體部分：　　
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興東風廣告有限公司（下稱興東風公司）於

    民國110年11月23日邀同被告楊勝騏即楊佳松（下稱楊勝騏

    ）為連帶保證人，向原告分別借款：㈠400萬元，借款期間自

    110年12月2日起至115年12月2日止，約定自撥款日起，依年

    金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，利息計付方式自110年12月2日起至

    111年6月30日止，按融通利率（依央行擔保放款融通利率減

    1.4％）加0.9％機動計息，自111年7月1日起依原告公告指標

    利率（月調）加1.26％機動計息。㈡300萬元，借款期間自110

    年12月2日起至115年12月2日止，約定自撥款日起，依年金

    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，利息計付方式自110年12月2日起至11

    1年6月30日止，按融通利率（依央行擔保放款融通利率減1.

    4％）加1.4％機動計息，自111年7月1日起依原告公告指標利

    率（月調）加1.26％機動計息（下合稱本案借款）；嗣本案

    借款利率均依約隨原告公告指標利率調整而調整，目前利率

    均為2.98％。兩造另約定本案借款如遲延還本或付息時，全

    部債務視為到期，除仍按上開利率計息外，並自逾期日起至

    清償日止，其逾期6個月以內者，按上開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

    6個月者，按上開利率20％計付違約金。詎興東風公司於114

    年12月2日起即未依約償還本息，全部債務視同到期，尚積

    欠本金1,474,520元‬及附表所示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；又楊

    勝騏為本案借款之連帶保證人，亦應負連帶清償責任。爰依

    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提起本件訴訟等語，並聲

    明：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
二、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，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陳述或

    答辯。　

三、按稱消費借貸者，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

    有權於他方，而約定他方以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返還

    之契約；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類、品質

    、數量相同之物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

    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，但約定利率較高者，

    仍從其約定利率；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，應支

    付違約金，民法第474條第1項、第478條前段、第233條第1

    項、第25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次按數人負同一債務，明

    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，為連帶債務，民法第

    272條第1項亦有明文，而所謂連帶保證債務，係指保證人與

    主債務人負同一債務，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

    言。連帶債務人之債權人，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，

    或其全體，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，且連帶債務

    未全部履行前，全體債務人仍負連帶責任；又保證債務，除

    契約另有訂定外，包含主債務之利息、違約金、損害賠償及

    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，民法第273條、第740條規定甚明

    。

四、經查，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，業據其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借

    據、客戶往來帳戶查詢、客戶往來明細查詢、原告公告指標

    利率（月調）表等為證（見本院卷第13至27頁），是本院依

    證據調查之結果，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正。興東風公司尚積

    欠原告如附表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，楊勝騏為本案借

    款之連帶保證人，而本案借款既已全部視為到期，則原告依

    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連帶如數給付，

    自屬有據。
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

    告連帶給付原告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，為有理由，應予

    准許。
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第78條、第85條第2項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五庭　法　官　翁瑄禮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　　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希潔

附表：（新臺幣）

編號 借款金額 未還本金 利息計算方式 違約金計算方式 1 400萬元 84,211元 自114年1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2.98％計算之利息。 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。 2  757,857元 自114年1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2.98％計算之利息。 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。 3 300萬元 126,488元 自114年1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2.98％計算之利息。 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。 4  505,964元 自114年1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2.98％計算之利息。 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。  合計 1,474,520元   

 


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5年度訴字第463號
原      告 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張志堅  
訴訟代理人  劉家瑜  
被      告  興東風廣告有限公司


兼
法定代理人  楊勝騏即楊佳松
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6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一、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,474,520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。
二、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部分：
一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二、按訴狀送達後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，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，不在此限，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起訴時係聲明：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（下同）1,471,520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。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聲明為：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,474,520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，與上開規定相符，應予准許。　
貳、實體部分：　　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興東風廣告有限公司（下稱興東風公司）於民國110年11月23日邀同被告楊勝騏即楊佳松（下稱楊勝騏）為連帶保證人，向原告分別借款：㈠400萬元，借款期間自110年12月2日起至115年12月2日止，約定自撥款日起，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，利息計付方式自110年12月2日起至111年6月30日止，按融通利率（依央行擔保放款融通利率減1.4％）加0.9％機動計息，自111年7月1日起依原告公告指標利率（月調）加1.26％機動計息。㈡300萬元，借款期間自110年12月2日起至115年12月2日止，約定自撥款日起，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，利息計付方式自110年12月2日起至111年6月30日止，按融通利率（依央行擔保放款融通利率減1.4％）加1.4％機動計息，自111年7月1日起依原告公告指標利率（月調）加1.26％機動計息（下合稱本案借款）；嗣本案借款利率均依約隨原告公告指標利率調整而調整，目前利率均為2.98％。兩造另約定本案借款如遲延還本或付息時，全部債務視為到期，除仍按上開利率計息外，並自逾期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其逾期6個月以內者，按上開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上開利率20％計付違約金。詎興東風公司於114年12月2日起即未依約償還本息，全部債務視同到期，尚積欠本金1,474,520元‬及附表所示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；又楊勝騏為本案借款之連帶保證人，亦應負連帶清償責任。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提起本件訴訟等語，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二、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，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陳述或答辯。　
三、按稱消費借貸者，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，而約定他方以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；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，但約定利率較高者，仍從其約定利率；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，應支付違約金，民法第474條第1項、第478條前段、第233條第1項、第25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次按數人負同一債務，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，為連帶債務，民法第272條第1項亦有明文，而所謂連帶保證債務，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負同一債務，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。連帶債務人之債權人，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，或其全體，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，且連帶債務未全部履行前，全體債務人仍負連帶責任；又保證債務，除契約另有訂定外，包含主債務之利息、違約金、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，民法第273條、第740條規定甚明。
四、經查，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，業據其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借據、客戶往來帳戶查詢、客戶往來明細查詢、原告公告指標利率（月調）表等為證（見本院卷第13至27頁），是本院依證據調查之結果，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正。興東風公司尚積欠原告如附表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，楊勝騏為本案借款之連帶保證人，而本案借款既已全部視為到期，則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連帶如數給付，自屬有據。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第78條、第85條第2項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五庭　法　官　翁瑄禮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希潔
附表：（新臺幣）
		編號

		借款金額

		未還本金

		利息計算方式

		違約金計算方式



		1

		400萬元

		84,211元

		自114年1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2.98％計算之利息。

		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。



		2

		


		757,857元

		自114年1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2.98％計算之利息。

		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。



		3

		300萬元

		126,488元

		自114年1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2.98％計算之利息。

		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。



		4

		


		505,964元

		自114年1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2.98％計算之利息。

		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。



		


		合計

		1,474,520元

		


		








 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5年度訴字第463號

原      告 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張志堅  

訴訟代理人  劉家瑜  

被      告  興東風廣告有限公司



兼

法定代理人  楊勝騏即楊佳松

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6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,474,520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。

二、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部分：

一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二、按訴狀送達後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，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，不在此限，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起訴時係聲明：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（下同）1,471,520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。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聲明為：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,474,520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，與上開規定相符，應予准許。　

貳、實體部分：　　
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興東風廣告有限公司（下稱興東風公司）於民國110年11月23日邀同被告楊勝騏即楊佳松（下稱楊勝騏）為連帶保證人，向原告分別借款：㈠400萬元，借款期間自110年12月2日起至115年12月2日止，約定自撥款日起，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，利息計付方式自110年12月2日起至111年6月30日止，按融通利率（依央行擔保放款融通利率減1.4％）加0.9％機動計息，自111年7月1日起依原告公告指標利率（月調）加1.26％機動計息。㈡300萬元，借款期間自110年12月2日起至115年12月2日止，約定自撥款日起，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，利息計付方式自110年12月2日起至111年6月30日止，按融通利率（依央行擔保放款融通利率減1.4％）加1.4％機動計息，自111年7月1日起依原告公告指標利率（月調）加1.26％機動計息（下合稱本案借款）；嗣本案借款利率均依約隨原告公告指標利率調整而調整，目前利率均為2.98％。兩造另約定本案借款如遲延還本或付息時，全部債務視為到期，除仍按上開利率計息外，並自逾期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其逾期6個月以內者，按上開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上開利率20％計付違約金。詎興東風公司於114年12月2日起即未依約償還本息，全部債務視同到期，尚積欠本金1,474,520元‬及附表所示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；又楊勝騏為本案借款之連帶保證人，亦應負連帶清償責任。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提起本件訴訟等語，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
二、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，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陳述或答辯。　

三、按稱消費借貸者，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，而約定他方以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；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，但約定利率較高者，仍從其約定利率；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，應支付違約金，民法第474條第1項、第478條前段、第233條第1項、第25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次按數人負同一債務，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，為連帶債務，民法第272條第1項亦有明文，而所謂連帶保證債務，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負同一債務，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。連帶債務人之債權人，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，或其全體，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，且連帶債務未全部履行前，全體債務人仍負連帶責任；又保證債務，除契約另有訂定外，包含主債務之利息、違約金、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，民法第273條、第740條規定甚明。

四、經查，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，業據其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借據、客戶往來帳戶查詢、客戶往來明細查詢、原告公告指標利率（月調）表等為證（見本院卷第13至27頁），是本院依證據調查之結果，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正。興東風公司尚積欠原告如附表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，楊勝騏為本案借款之連帶保證人，而本案借款既已全部視為到期，則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連帶如數給付，自屬有據。
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第78條、第85條第2項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五庭　法　官　翁瑄禮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　　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希潔

附表：（新臺幣）

編號 借款金額 未還本金 利息計算方式 違約金計算方式 1 400萬元 84,211元 自114年1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2.98％計算之利息。 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。 2  757,857元 自114年1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2.98％計算之利息。 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。 3 300萬元 126,488元 自114年1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2.98％計算之利息。 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。 4  505,964元 自114年1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2.98％計算之利息。 自115年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之違約金。  合計 1,474,520元   

 



